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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法律學系 學士班 畢業規定及課程規劃 

（107 學年度入學生適用） 

 

本系畢業規定項目 學分數 

一、校定必修課程：通識課程、基礎課程 28 

二、系定專業必修課程 50 

三、系定專業選修 38 

四、第二外文選修 4 

五、一般自由選修 8 

六、通過本系「英語畢業能力門檻」  0 

七、畢業學分總計 128 

 

＊注意事項： 

1.非本系開設之法律類課程，不論是否為本系教師開授，皆不計入本系之畢業學分，如 

通識中心或外系所單位開授之「法律與生活」、「法學緒論」、「民法概要」、「**法」等 

課程，皆不計入本系之畢業學分，除非本系另有規定。 

 2.本系碩博班課程原則上不計入學士班畢業學分，除非特別註明可開放大學部選修之課程。 

3.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達 80 分者，次學期得加選一至二科目學分。 

   

 

 

一、 校定必修課程：共計 28 學分。 （含「通識教育課程」及「基礎課程」）  

（一） 通識教育課程：共計 28學分。 

1. 請依「國立成功大學通識課程選修要點」之全校共同原則修習課程，詳參本校通識教

育中心網頁公告：http://cge.ncku.edu.tw/p/412-1007-13439.php?Lang=zh-tw 

2. 非本系開設之法律類課程，不論是否為本系教師開授，皆不計入本系之畢業學分，如

通識中心或外系所單位開授之「法律與生活」、「法學緒論」、「民法概要」、「○○法」

等課程，皆不計入本系之畢業學分，除非本系另有規定。 

http://cge.ncku.edu.tw/p/412-1007-13439.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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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成功大學通識課程選修要點  (106 學年度起入學生適用) （107 學年度同） 

106.07.26 105學年度第3次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一、學士班學生須修習踏溯台南(0學分)、語文課程(8學分)、領域通識及融合通識(共20學分)，

總共28學分。科目名稱由通識教育中心每學期公告之。  

106學年度起入學大一新生須修習踏溯台南(0學分)  

 

二、語文課程包含基礎國文及外國語言，各4學分。  

(一)「基礎國文」：由中文系負責規劃，科目名稱由通識教育中心每學期公告之。中文系

學生應以修習該系選修科目4學分取代之。 

境外生(不含陸生)得以修習華語課程取代之。  

 

(二)「外國語言」：依本校英文課程修課規定辦理。各學系得依其特性自訂不修此課程，

改以修習該學系開設之英語授課科目，或其他外語科目取代之。此項規定應由各學系

自行訂定後，提送通識教育中心備查，且該科目應循「國立成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課

程規劃與審查要點」之規定辦理審查。 外文系學生應以修習該系選修科目至少4學分

取代之。 境外生修習所屬國籍之官方語言不得承認為通識學分。  

 

三、領域通識課程：學生依其興趣及專業跨域需求自人文學、社會科學、自然與工程科學、生

命科學與健康、科際整合等五領域中至少修習三領域，至少14學分，至多承認19學分。 

(一)學生得修習各學系所開授與原專門科目搭配之「行動導向學習」科目(1學分)。  

(二)學生得修習他系科目承認為通識學分，且應於修課當學期選課期間內提出申請，並經

所屬學系及通識教育中心核准。  

(三)學生所修習之通識科目的名稱或內容與所屬學系之必、選修科目相似，應由所屬學系

判定是否認列為通識學分。  

(四)修習本校或他校英文以外之其他外語科目得承認為人文學領域。境外生修習所屬國籍

之官方語言不得承認為通識學分。  

 

四、融合通識課程含「通識領袖論壇」、「臺灣綜合大學通識巡迴講座」、「通識專題講座」、

「通識教育生活實踐」，至少應修習1學分，至多承認6學分。 

「通識教育生活實踐」採自主學習，學生累計學習點數，每9點可抵1學分。相關之認證標

準依本校「通識教育生活實踐」課程認證要點為之。 

境外生(不含陸生)得以修習領域通識課程取代融合通識。 

  

五、通識課程抵免和跨校選課事宜，依本校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經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但涉及通識學分數異動，須再送

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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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礎課程：0學分，必須依本校規定修課。 

1. 體育：請依照本校規定修課，如畢業前必須修畢 4門 0學分的必修體育課程， 

有學分、選修及多修的體育課程依學校規定不計入畢業學分。 

2. 服務學習：請依照本校規定修課，如畢業前必須修畢 「服務學習（一）、（二）、（三）」

課程。 

 

二、 系定專業必修課程：共計 50 學分。  

年級 必修課程 學分數 

1 年級上學期 民法總則 3 

憲法 3 

 小計 6 

1 年級下學期 民法債編總論 4 

刑法總則 4 

 小計 8 

2 年級上學期 民法債編各論 4 

刑法分則 3 

民法親屬編與繼承編 3 

 小計 10 

2 年級下學期 行政法 4 

刑事訴訟法 4 

民法物權編 3 

 小計 11  

3 年級上學期 民事訴訟法 4 

海商法 2 

票據法 2 

 小計 8 

3 年級下學期 公司法 3 

保險法 2 

綜合法學實例演練 2 

 小計 7 

必修總學分數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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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系大學部【強制先修課程】規定： 

未達下列「強制先修課程分數限制」者，不得選修下列之「擬修課程」，並且 

不得辦理人工加簽之書面特殊因素選課。 

 

擬修課程 強制先修課程 強制先修課程分數限制 

行政法 憲法 50 分以上 

民法債編總論 民法總則 50 分以上 

民法債編各論 民法總則 50 分以上 

刑法分則 刑法總則 50 分以上 

 

 

（二） 各學期必修課程及選修課程的各科選課限制條件，請參照各學期課表 

及選課相關公告。 

 

 

 

三、系定專業選修：必選共計 38 學分，（一）至（五）至少選修的學分共 32 

學分，另外 6學分可選擇（一）至（六）任一類別，多修的課程可計入 

「一般自由選修」學分。每學期實際開授之課程及分類，以該學期課表及 

備註欄所列為準。 

（一）【法律系相鄰學科】：至少選修 2 學分。 

（二）【基礎法學】：至少選修 4學分。 

（三）【特別法】：至少選修 10 學分。 

（四）【專題及實例研討】：至少選修 12 學分。 

（五）【法學外文】：至少選修 4學分。 

（六）【外國法制概論】：未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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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律系相鄰學科：至少選修 2學分。 （限此類可承認外系所開設之課程， 

若不屬於以下課程，請提出【法律系相鄰學科認證申請表】，依規定送本系認證。 ） 

 

           大數據在原住民青年教育與就業的 AI 分析與應用、大數據與人工智慧在法律的應用、台灣社會的

法律實踐、犯罪學(104 學年度下學期起)、企業管理與法律、國家學、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

社會學概論、教育學、行政學、財政學、會計學、心理學、經濟學原理、東南亞文化特質與產業人

才訓練、翻轉臺灣與東南亞區域研究、事業商標管理實務等。 

（二）基礎法學：至少選修 4學分。 

法律人倫理(碩丁)、法律與文學、歐洲法律史、法律文件寫作（碩丁）、刑事法與法社會學（碩丁）、

企業法與企業倫理、法律人與律師倫理、法律人類學、法律與人文、法學名家導讀、羅馬法、法制

史、法理學、法學緒論、法學方法論、法律思想史、法律倫理等。 

（三）特別法：至少選修 10學分。 

           工程倫理與法律、民事實體法與程序法整合(碩丁)、國際貿易法、犯罪學(97-103 學年度選修)、國

際海洋法、法律經濟學概論（碩丁）、醫事法與醫療疏失案例研究（碩丁）、工程與法律、勞動法、

行政罰法、社會福利與法律(碩丁)、稅法總論、電腦與網路刑法、資訊社會與法律、醫事法與醫事

倫理、醫療與法律、醫事法、藥事法、全民健保法、BOT 法制與實務、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國際

爭端解決法、歐洲人權法、國際私法、國際公法、行政訴訟法、法院組織法、環境法、勞動法、社

會法、社會福利法、行政救濟法、智慧財產權法、著作權法、著作權刑法、商標法、專利法、證券

交易法、期貨交易法、信託法、公平交易法、勞工法、教育法、強制執行法、稅法總論、稅法各論、

所得稅法、營業秘密法、工業安全法、能源法、國家賠償法、產品責任與消費者保護法、證據法、

少年事件處理法、銀行法、文化法、醫療糾紛處理法、優生保健法、基本權利導論、科技法總論、

監獄學、宗教法、稅捐稽徵法、刑事政策、被害者學、醫藥法律與政策、國際戰爭法等。 

（四）專題及實例研討：至少選修 12學分。 

與法學大師對話、保險法專題研究（碩丁）、刑法基本問題研究、中小企業法規調適實務與案例研習、

「再生能源法、實務與案例研習」、文化創意與著作權法、債法案例與訴訟實務、勞務契約與案例研

討、智慧財產權與案例研究(碩丁)、醫療與保險專題研究、身分法理論與訴訟實務、勞務契約法、

公共工程與法律(碩丁)、醫療說明義務與案例研究(碩丁)、行政法專題研究、民法實例演習、工程

契約案例研析、刑事交互詰問、物權法實例研究、公平交易法訴訟實務、專利法實例研究、公平交

易法實例研究、損害賠償法實例演習、媒體刑法、家事事件法、國際商務契約實例演習、智慧財產

與法律（碩丁）、大法官解釋案例解析（碩丁）、刑事實體法與程序法整合、債法訴訟實務、證券交

易法專題研究、商標訴訟實務、專利訴訟實務、大法官解釋案例選讀、進階刑法分則、刑總爭議問

題研究、民事訴訟法實例研習、著作權法案例研習、最高法院刑事判決研究、民法專題研究、債法

實例研究、民事實體法與程序法整合研究、民事實體法與程序法整合研究（實習法庭）、民事實務法

律問題研究、身分法實例研究、民法實例研究、商法實例研究、商法專題研究、消費者保護法專題

研究、憲法案例研究、憲法實例研究、憲法專題研究、行政法案例與實務、行政法實例研究、環境

法實例研究、「環境法、制度與案例研究」、公法實例研習、經濟犯罪課程、行政法專題研究、基因

科技法律專題研究、大法官會議專題研究、刑法實例研究、刑法專題研究、刑法案例研習、刑法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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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問題研究、刑事訴訟法專題研究、刑事實務法律問題研究、刑事訴訟法爭議問題研究、刑事訴訟

法實例研究、刑事法與法社會學專題研究、刑事訴訟實務專題研究、刑事爭議問題研究、債法理論

與訴訟實務、消費者保護訴訟實務、家事事件訴訟實務、商事契約法、 

（五）法學外文：至少選修 4學分。（可計入本系碩博班之法學外文課程。） 

日本司法權獨立重要案例選讀(碩)、民商法法學德文(碩)、刑事法法學德文(碩)、法學法文、美國

法學名著選讀、德國法學名著選讀、法學德文、英國法學名著選讀、日本法學名著選讀、法國法學

名著選讀等。 

（六）外國法制概論：未限制。  

          歐盟法概論、英國法制概論、日本法制概論、德國法制概論、法國法制概論、美國法制概論、英美

法導論、英美契約法、英美侵權行為法等。 

 

 

四、  第二外文選修：必選 4 學分。  

含本系及外系開課之第二外文，不含英文、台語、原住民語等母語類課程，多修的課程 

可計入「一般自由選修」學分。 

 

 

五、 一般自由選修：共計 8 學分。 

含「本系課程」及「外系的非法律類課程」，不含一般通識。 

 

 

六、 必須通過本系「英語能力指標」或「其他外國語言能力指標」： 

（一） 本系【英語能力指標】： 

1.學生應於畢業前，達成本系規定之英語能力指標，始得畢業。 

2.如通過本系訂定之英語能力指標，應於畢業前至本校「英語能力及成就檢定系統」

登錄（http://eagle.english.ncku.edu.tw/index.php?home）並上傳相關成績證明文件，

經本系審核通過始完成認證程序。送審文件若有造假，須自負法律責任。 

3.依據法規：「國立成功大學學士班學生英語能力指標檢核辦法」。 

 

項目 B1 

全民英檢 中級 複試 

http://eagle.english.ncku.edu.tw/index.php?home
http://eagle.english.ncku.edu.tw/index.php?home
http://english.ncku.edu.tw/eagle/sites/default/files/_%E5%9C%8B%E7%AB%8B%E6%88%90%E5%8A%9F%E5%A4%A7%E5%AD%B8%E5%AD%B8%E5%A3%AB%E7%8F%AD%E8%8B%B1%E8%AA%9E%E8%83%BD%E5%8A%9B%E6%8C%87%E6%A8%99%E6%AA%A2%E6%A0%B8%E8%BE%A6%E6%B3%95104.05.2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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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 iBT 42 分以上 

雅思 4.0 級以上 

多益 550 分以上 

Cambridge Main Suite Preliminary (PET) 

BULATS 40 分以上 

其他  

 

（二） 本系【非英語】之【其他外國語言能力指標】：  

1.依照「 國立成功大學學士班學生外國語言能力指標檢核辦法」辦理。 

2.本系「非英語」之其他外國語言能力指標如下： 

 

（1） 德語：請學生提出具 CEFR 對應 A2 等級之德語能力檢定成績證明。 

 

（2） 其他外國語言：比照本系選定之英語能力指標同等級，請學生提出具 CEFR

對應 B1 等級之外語能力檢定成績證明。  

 

七、 畢業總學分：至少 128 學分。（建議儘量修習超過 128 學分，以免因計算 

錯誤而影響畢業。） 

 

＊備註： 

（一）有關本校及本系重要規定，如註冊、選課、畢業等訊息，請隨時注意本系、本校

及相關單位的網頁訊息。 

（二）本校註冊組其他畢業審核相關注意事項： 

1.「主科」與「分科」只承認一科： 

（1）如「社會學」（主科）與「社會學（一）」（分科），因為屬於名稱相同之主科和分科，

所以只能承認一科。 

（2）但如選修「社會學（一）」與「社會學（二）」，因皆屬於分科，所以皆可承認。 

2.「相同科目」只承認一科：如「社會學」、「社會學概論」、「社會學導論」、「社會學專論」 

等，因屬於相同科目之課程，所以只能承認一科。 

3. 其他科目依此類推。             


